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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发布2022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情况，2023年度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确定
 国家统计局发布2022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情况：2022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883元；分城乡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9283元。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职工工伤死亡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赔偿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因此，根据国家统

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2023年度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调整为：49283×20=985660元。

附：历年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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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

2023年度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 985660元

2022年度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 948240元

2021年度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 876680元

2020年度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 847180元

2019年度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 785020元

2018年度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 727920元

2017年度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 672320元

http://www.stats.gov.cn/xxgk/sjfb/zxfb2020/202301/t20230117_1892129.html


历年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

2016年度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 623900元

2015年度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 576880元

2014年度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 539100元

2013年度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 491300元

上
海

落户政策新增条件：失信执行人员不能落户上海
2023年1月29日上海的落户政策新增一条件：失信执行人员不能落户上海。

在申请上海落户中个人需要提供的《承诺与授权》在2023年1月29号更新了，增加了一项“无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记录”的条件限制，这意味着失信被执行人将无法落户上海。

失信被执行人，是指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

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

法院应当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依法对其进行信用惩戒：

(一)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

(二)以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妨碍、抗拒执行的;

(三)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以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

(四)违反财产报告制度的;

(五)违反限制消费令的;

(六)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

被执行人属于第一条规定的第二项至第六项的情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期限为二年。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方法妨碍、抗拒执行情节严重或具

有多项失信行为的，可以延长一至三年。

若失信被执行人积极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或主动纠正失信行为，人民法院可以决定提前删除失信信息。被执行人的征信记录应当保

存5年，是自不良行为或者事件终止之日起5年，超过5年的，可予以删除，但在这五年之内在很多时候都会受到限制的。

Tips

深圳市卫生健康委起草了《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见附件1），拟按照差异化递进式对市民发放育儿补贴。现就《深圳市育儿补贴管

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征求社会公众意见。截止时间为2023年2月13日前，通过电子邮件将反馈意见发至（邮箱jtfyc@wjw.sz.gov.cn）。

征求意见稿中提及的育儿补贴，包括一次性发放的生育补贴和逐年发放的育儿补贴两种类别。按照夫妻生育子女的数量，采取以下发放方式：

（一）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3000元，另外每年发放15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

（二）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5000元，另外每年发放2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

（三）生育第三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10000元，另外每年发放3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 More...

深
圳

公开征求《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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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jw.sz.gov.cn/hdjlpt/yjzj/answer/25973


为全力保障深圳市企业用工需求，助力企业实现新年“开门红”，深圳

市人社局发布《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实施阶段性鼓励用工有

关举措的通知》预计投入2.7亿元，通过“3+1”方式，即发放3大补贴、强化就

业服务，真金白银支持企业发展生产、帮助员工稳定就业。

一、支持制造业企业有序生产：发放留岗补贴。

对在1月21日至1月27日期间继续生产，且2022年规上工业总产值达2

亿元以上制造业企业，按照实际在岗人数每人每天200元的标准给予一次

性用工补贴，每家企业最高200万元；

对在1月21日至1月27日期间继续生产，且承担ECMO、呼吸机、制氧

机、经鼻高流量湿化治疗仪、抗新冠病毒药物、丙种球蛋白（IVIG）等生产任

务的白名单企业，按照实际在岗人数每人每天400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用

工补贴，每家企业最高200万元。

二、发放春节返岗交通补助

对2月5日前市外原在岗职工返岗达500人以上的企业（劳务派遣单位

除外），按照每人200元的标准发放一次性返岗交通补助，每家企业最高40

万元。

三、鼓励企业新招用员工

对在2月1日至4月30日期间，新招用首次来深就业员工，并为其连续

正常缴交社会保险费满3个月的企业（劳务派遣单位除外），按照每人500

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新招用员工补贴，每家企业最高30万元，同时对符合

上述条件的新招用员工，按照每人500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初次就业补贴。

四、加大公共就业服务力度

加强与劳务协作地区以及劳动力输出大省沟通对接，公共就业服务

机构以免费专车、专列等方式组织务工人员来深就业，政府提供免费职业

技能培训课程。支持企业开展员工余缺调剂，用足用好线上线下各类零工

市场，促进灵活用工、共享用工。

以上自通知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3年6月30日。 More...

深
圳

发布4大举措鼓励用工，涉及多项新补贴，有效期至2023年6月30日

 

江苏省2022年全省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尚未公布，为维护广大参保人员权益和保障社会保

险费征收，江苏省人社局就2023年度社会保险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暂行标准通知如下：

一、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全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

养老保险缴费工资基数下限暂按4494元执行，缴费工资基数上限暂按24042元执行。

2022年全省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确定后，将按照国家政策规定再公布2023年度社会保险缴

费工资基数上下限正式标准，多退少补。

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按照上述标准执行，具体执行时间由各设区市确定。 More...

江
苏

2023年度社会保险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暂行标准 2023年1月起执行

江苏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基于工伤保险省级统筹管理体系，发布了《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有关政策的意见》，进一步规范了全省执行工伤保险政策

的标准。

关于工伤认定方面的问题主要变化有：

1. 在校学生在用人单位实习期间发生伤亡事故申请工伤认定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不予受理，但已经按照有关规定参加工伤保险或者与用人单位形成劳

动人事关系的除外。

2. 明确工伤认定的工作时间：职工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或者用人单位规定的工作时间以及加班加点的工作时间，均视为工作时间。

3. 明确工伤认定的工作地点：用人单位能够对从事日常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管理的区域，职工为完成某项特定工作所涉及的单位以外的相关区域，以

及职工因工作来往于多个与其工作职责相关的工作场所之间的合理区域，均视为工作场所。

4. 明确工伤伤认定的工作原因：

• 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直接遭受的事故伤害，以及在工作过程中职工临时解决合理必需的生理需要时由于不安全因素

遭受的意外伤害，均视为工作原因。用人单位安排或者组织职工参加文体活动，视为工作原因。

工伤认定标准变化，2023年2月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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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z.gov.cn/cn/xxgk/zfxxgj/tzgg/content/post_10379142.html
http://jshrss.jiangsu.gov.cn/art/2023/1/9/art_77277_107218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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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人单位以工作名义安排或者组织职工参加餐饮、旅游观光、休闲娱乐等活动，或者从事与本人、他人私利有关的活动，不作为工作原因。职工因工外

出期间从事与工作职责无关的活动受到伤害的，不作为工作原因。

5. 明确上下班途中的4种可认定工伤的情况：

• 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经常居住地之间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

• 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配偶、父母、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

• 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必需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

• 在合理时间内其他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

该《意见》保留了2016年苏人社规3号文中关于工伤认定、停工留薪期满至劳动能力鉴定结束前工资

福利待遇问题以及新发生的工伤保险待遇等条款，删除了非法用工判定、中断缴费后涉及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待遇的相关条款，修改细化了补缴工伤保险

费的相关规定。 More...

用人单位注册地与生产经营地不在同一地区，且在两地均未参保缴费的，应向用人单位注册地申请先行支付。

Tips

2022年年底，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了第340号令，文件中明确《南京市人口与生育服务规定》已经2022年12月2日市政府第154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现予公布，自2023年2月10日起施行。

其中涉及到相关的假期天数问题明确如下：

婚假：依法办理结婚登记的夫妻，可以享受婚假十五天。

产假：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女方在享受国家规定产假的基础上，延长产假六十天，

陪产假：男方享受护理假十五天。

育儿假：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子女三周岁前，夫妻双方每年分别享受十天育儿假。

父母护理假：独生子女父母年满六十周岁患病住院期间，独生子女每年享受五天护理假。

以上规定的假期视为出勤，在规定假期内不影响福利待遇。国家法定休假日不计入上述假期。 More...

南
京

《南京市人口与生育服务规定》，2023年2月起旅行，明确婚假、产假、护理假等天数

日前，《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医疗保

险条例实施细则〉等二件政府规章的决定》已经审议通过，自2023年2月1

日起施行。

其中，修改后的《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条例实施细则》

切实保障失业人员权益。其中，失业保险基金为失业保险金领取人员缴纳

基本医疗保险费，缴费基数为全省上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

工资的60%，费率为用人单位和从业人员缴费费率之和。

符合条件足额享受待遇的参保人在定点医疗机构普通门诊就医，其

符合基本医疗保险规定范围的医疗费用，由统筹基金按照不低于50%的比

例报销。

普通门诊医疗费用的支付标准由省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制定。参保人

住院治疗过程跨自然年度的，按照有利于参保人的原则，可以按照自然年

度分段结算。职工依法享受的生育津贴按照规定免征个人所得税。 More...

海
南

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条例实施细则（2023年修正），2023年2月起执行

http://jshrss.jiangsu.gov.cn/art/2022/12/30/art_77263_10721918.html
https://www.nanjing.gov.cn/xxgkn/zfgb/202301/t20230128_3810824.html
https://www.hainan.gov.cn/hainan/szfwj/202301/7b1c8f1efb494d6288228ad0716cd237.shtml


 

 

海南省对《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生育保险条例实施细则》进行了修正。

修改后的《生育保险实施细则》规定，女性从业人员生育同时符合难产、多胞胎生育、结扎手术等享受生育津贴待遇条件的，增加的享受生育津贴天数

累计计算（本细则所称难产，是指女性从业人员生育时采用产钳助产、胎吸、剖宫生育的）；

在生育或者施行计划生育手术住院期间诊治妊娠的合并症、并发症，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

参保人需转省外异地生育的，应当按照规定向参保地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备案，其生育医疗费用按照条例规定支付。未按照规定备案的，生育医疗费用

待遇降低二十个百分点。参保人补办异地生育备案的，其生育医疗费用可以按照条例规定支付，具体规定由省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另行制定。 More...

城镇从业人员生育保险条例实施细则，2023年修正

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了《关于调整贵州省最低工资标

准的通知》，对贵州省最低工资标准进行如下调整。

一、具体标准

（一）月最低工资标准：  一类地区：每月1890元；二类地区：每月1760

元；三类地区：每月1660元。

月最低工资标准包含劳动者个人应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医疗保

险费、失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不包含支付给劳动者的加班加点工资、中

班、夜班、高温、低温、井下、有毒有害等特珠工作环境和条件下的津贴，以

及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的劳动者福利待遇等。

（二）非全日制用工的小时最低工资标准 ：  一类地区：每小时19.60

元；二类地区：每小时18.30元；三类地区：每小时17.20元。

非全日制用工的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包含用人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

险费和基本医疗保险费。 More...

贵
州

最低工资标准调整，2023年2月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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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月1日起，福建省实施失业保险基金省级统筹，在全省范围内统一失业保险政策，包括参保范

围、缴费基数和费率、基金支出项目、待遇标准、转移接续办法等。

• 统一参保范围：福建省行政区域内依法成立的各类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有

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及与之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应按规定参加失业保险。农民合同制工人参加

失业保险按照《福建省失业保险条例》有关规定执行。

• 统一缴费基数和费率。从2023年1月1日起，缴费基数统一以我省上年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60%和300%分别作为缴费基数下限和

上限，个人缴费基数下限标准低于本省上年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60%的，逐步提高到60%；缴费费率执行国家统一规定并根据国家

有关规定落实降费率政策。

• 统一待遇标准。从2023年1月1日起，全省失业保险金标准统一调整至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的90%。

• 转移接续办法。失业保险关系在全省范围内可直接转移接续不转基金，待遇转移仍按迁出地标准执行，由迁入地负责发放。 More...

福
建

福建省失业保险基金省级统筹 2023年1月起

湖
南

印发《湖南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办法》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南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办法》，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

《湖南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办法》主要涉及个人账户改革、门诊慢特病（原称“特殊门诊”或“特门”）病种范围扩大及职工住院报销比例起付标准

实行全省统一等系列变化。

http://wenchang.hainan.gov.cn/wcsybj/gzdt/202302/e8776f6bc5264d3c91ccddc3ce71947e.shtml
http://rst.guizhou.gov.cn/zwgk/jdhy/zcwj/ldgx/202212/t20221230_77772211.html
http://rst.fujian.gov.cn/zw/zfxxgk/zfxxgkml/zyywgz/jycj/202211/t20221115_604837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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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个人账户的改革。退休人员个人账户由统筹基金按定额75元/月划入个人账户。在职职工个人账

户由个人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计入，计入标准为本人参保缴费基数的2%。与此同时，建立了职工医保普

通门诊统筹制度。参保人员在医保定点一级医院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诊，政策范围内门诊医疗费用不

设起付标准，按70%报销；在医保定点二级医院就诊，起付标准200元，按60%报销；在医保定点三级医院

就诊，起付标准300元，按60%报销。年度内，起付标准累计不超过300元。

此次变化中，扩大了门诊慢特病病种范围，由18种扩大到43种，根据目录，基本涵盖了当前的慢特病范围。其结算待遇由原来每年只有下半年享受改

为每月享受，而且待遇有所提高。例如，一高血压病在职职工，每月购药报销比例原来是75%，新政出台后在职职工报销比例提高到80%、退休职工报销比

例提高到85%。

此外还统一了全省职工医保住院报销待遇。职工医保执行全省统一的基本医疗保险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目录和支付标准等一系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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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PO(必博)创立于2010年，作为全球化的人力资源一站式服务供应商，公司立足亚太、辐射全球，推动科技赋能，为企业提升管 理

品质，十多年来砥砺前行，以全球化、数字化和合规化为发展理念服务客户。

我们的业务遍及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服务产品包括HCM系统解决方案，全球薪酬外包(GPO)，名义雇主服务(EOR)等，借 助

系统的科技化和服务网络的多国化，为客户提供多地区、高效率、合规化的用户体验。BIPO自主研发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通过“全 模

块”整合与敏捷开发，凭借灵活的系统架构和数据管理，打破信息孤岛，实现点对点链接，使公司运营整体化、高效化。同时依托全 球

资源网络，聚焦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痛点，集合多种业务协作云应用，使服务覆盖全球。

BIPO，已发展成亚太区服务网络最广，落地最深的一站式人力资源合作伙伴，积累了众多高能级的全球知名企业，并在不断加速 

中提升链接全球的服务辐射能力、优化科学先进的系统方案，打造品质卓越的国际级人力资源服务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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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云南省财政厅等多个部门联合印发《云南省生育支持项目实施方案》，明确从2023年1月1日起，对符合政策条件的家庭发放一次性生育

补贴。

在方案内“加快构建生育友好环境”的相关条款中明确：

• 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对新出生并户口登记在云南的二孩、三孩分别发放2000元、5000元的一次性生育补贴，

• 并按年度发放800元育儿补助；对新出生并户口登记在云南的婴幼儿购买意外伤害险给予每人每年50元参保补贴。

• 鼓励各地探索生育假期用工成本合理分担机制，对企业为女职工产假期间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给予适当补贴。将生育友好作为用人单位承担社会

责任的重要衡量指标，鼓励用人单位制定有利于职工平衡工作和家庭关系的措施，依法协商以集体合同或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的方式确

定有利于照顾婴幼儿的灵活休假和弹性工作方式。 More...

云
南

印发《云南省生育支持项目实施方案》，二孩三孩生育补贴落地，2023年开始执行

http://www.hunan.gov.cn/hnszf/xxgk/wjk/szfbgt/202301/t20230105_29175016.html
https://www.yn.gov.cn/zwgk/zcwj/swwj/202209/t20220916_247287.html

